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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寄养
教育法律情况说明书
由以下机构联合提供：
阿拉米达县寄养青少年联盟（Alameda County Foster Youth Alliance）
美国律师协会儿童与法律中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enter on Children and the Law）
加利福尼亚州法院行政办公室家庭、儿童与法院中心（California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Center for Families, Children and the Courts）
加利福尼亚州CASA协会（California CASA Association）
加利福尼亚州教育厅（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加利福尼亚州学校董事会协会（California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联合会（California Youth Connection）
凯西家庭计划（Casey Family Programs）
洛杉矶儿童法律中心（Children’s Law Center of Los Angeles）
洛杉矶教育协调委员会（Education Coordinating Council of Los Angeles）
寄养青少年服务项目（Foster Youth Services）
尊重已独立的青少年计划（Honoring Emancipated Youth）
心理健康扶持服务公司（Mental Health Advocacy Services, Inc.）
全国青少年法律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Youth Law）
保护与维权公司（Protection & Advocacy, Inc.）
萨克拉门托县教育办公室（Sacramento County Office of Education）

圣地亚哥县公共辩护部未成年人处（San Diego County Department of the

Public Defender, Dependency Section）
青少年法律中心（Youth Law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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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法案(AB) 490
简介： AB 490

议会法案490 （Steinberg）于2004年1月1日生效，对有关寄养中的未成年人和法院监护的未成年人的教育规定了新的责任与权利。

指导原则

人人都有责任促进家庭外安置的儿童教育的发展。

教育家、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感化官、照顾人、倡导人和少年法庭官员必须齐心合力地为寄养儿童的教育需要服务。

寄养青少年有权享用所有其他学生可以享用的学术资源和服务，参加课外活动和有利于提高学习成绩的活动。EC §48850(a)

学校稳定性

县安置机构的作用

在做家庭外安置时，安置机构必须既要考虑安置地点与儿童目前学校的近便又要考虑安置对儿童教育稳定性的影响。 WIC §16501.1(c)

学校的作用

• 对寄养青少年的教育安置必须确保青少年可以享用所有其他学生可以享用的资源，并且确保该教育安置对这些青少年的环境限制最少，对他们最为有利。 WIC §§361, 726; EC §48853

• 留在原校的权利：当儿童的住宿地点有变化，如果儿童在原校读完学年所剩时间对他们最为有利，那么学区必须同意。儿童最佳利益由学区寄养联络人、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和孩子确定。如有争议，儿童有权利留在原校直至争议解决。EC §48853.5
学区寄养联络人

每个学区和县教育办公室必须有一名负责寄养儿童的教育联络人。联络人的职责是：

• 确保青少年获得适当的学校安置、入学以及原校转出

• 在青少年转学时，协助成绩、学分和档案的迁转

• 在两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学校档案迁转。 EC §48853.5

优先考虑公立学校

寄养儿童必须服从当地教育机构的管理计划，除非根据儿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IEP）要求进行不同的教育安置，或由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确定参加不同的教育计划或留在原校对儿童最为有利。 EC §48853

在决定将学生安置在第 48645.1条（Section 48645.1）所定义的少年法庭学校、第1981和 48660条所述的社区学校或其他可选择的教育环境里之前，家长、监护人或是有权决定学生教育权利的人士应首先考虑把学生安置在正规的公立学校。  EC §48853(b)

立即入学

儿童有权利立刻在新学校入学，即便是儿童有拖欠的费用、罚款或未偿还教科书、其他物品或钱款，或是没有学校档案、免疫档案或校服等等。EC §48853.5(d)(4)(B)

及时迁转档案

及时迁转档案是安置机构和学区共有的责任。EC §49069.5。 无论是否拖欠前一所就读学校任何费用、罚款、教科书、其他物品或钱款都应向新学校提供所需的全部档案。EC §48853.5(d)(4)(C)

县安置机构

当办案员或感化官认为需要把某个学生转到新学校时，他或她必须：

• 通知学校学生的最后一个上课日期

• 要求整理学生教育资料

• 要求学生转出该校　EC §49069.5

办案员和感化官可以在没有家长同意或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查看儿童的学校档案，这样他们可以协助转学或入学、编撰儿童健康和教育总结或履行教育个案管理职责。EC §49076

学生的前一所就读学校

在两个工作日之内，学生的前一所就读学校必须将学生转出，并把学生教育档案送交给学生即将就读的学校。档案必须包括确定入学空位的时间、已全部或部分获得的学分、所修课程、成绩、免疫记录以及（若适用）特殊教育和 § 504计划。EC  §49069.5

新学校

新学校的联络人应在寄养儿童提出入学要求后的两个工作日之内，联络寄养儿童就读的前一所学校以取得该儿童的全部学业档案和其他档案。EC §48853.5(d)(4)(c)

保护成绩和学分

寄养儿童的成绩不能因安置变化、出庭或参加法庭要求的活动造成的缺课而降低。EC §49069.5

学校必须对所有学生（不仅仅是寄养青少年）在另外一家公立学校、少年法庭学校或非公立、非教派学校合格完成的全部或部分课业授予学分。EC §48645.5

教育权利

简介：教育权利

父母有权利为他们的子女做出教育决定，除非孩子在法定监护人监护之下，已获自由可以接受领养（父母权利被终止），或法院已明确限定了父母的教育权利。WIC §§ 361, 726; GC §7579.5; EC §56055; 34 CFR §300.30

在首次教育权利申请庭审中（监护庭审），法院可以临时限定家长或监护人做教育决定的权利并指定一名负责的成年人。该限定或任命在申请撤销时或根据WIC §361（处置）条例举行的听证会之后即失效。法院可以在处置时重新限定教育权利。WIC §319(g)

受其影响的时候：

特殊教育

（为首次评估所做的）拟定评估计划：学区的拟定评估计划必须由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签署。没有这个许可，评估计划不能开始，除非 ：(1) 儿童是州政府监护的未成年人； (2) 地方教育机构无法找到家长、家长的教育权利已被终止，或者法官已撤销家长的教育权利并指定了他人代表儿童申请教育权利；(3)这是决定符合资格的首次评估。20 USC §1414(a)(1)(D); EC §56321; 34 CFR §300.45 请参见情况说明书特殊教育部分。

个别化教育计划: 个别化教育计划（IEP）必须由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签署才能生效。EC §56346

普通教育

入学、优先考虑安置在正规学校：未接受特殊教育的寄养青少年必须在地方学区管理的学校上学，除非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确定对儿童最有利的是服从另一个教育计划的安排或继续在原校上学。EC §48853, 48204

原校： 当寄养青少年即将被迁至新的安置地，如果该青少年在学年的剩余部分时间留在原校对其最为有利，则其原来就读的学区必须允许。儿童最佳利益由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寄养青少年以及学区寄养联络人决定。EC §48853.5

指定他人行使教育权利

若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无法或不愿为儿童做出教育决定，少年法庭可以限定家长或监护人的教育权利。 WIC §§361, 726

指定一名负责的成年人

如果少年法庭限定未成年人或被监护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做出教育决定的权利，法院必须同时指定一名负责的成年人来为青少年做出决定，无论该青少年是否正在接受特殊教育或有接受特殊教育的需要。WIC §§ 361, 726
指定一名代理家长

如果法庭无法找到一名负责的成年人来代表已推介到或正在接受特殊教育的未成年人或被监护儿童提出教育权利，那么法院应将该未成年人或被监护儿童推介到当地学区来指定一名代理家长。WIC §§ 361, 726; GC §§ 7579.5, 7975.6

学区必须在确定该未成年人或被监护儿童需要一名代理家长后的30天之内指定一名代理家长。20 USC §1415 (b)(2)(B), GC § 7579.5(a)

法院何时做出教育决定

如果：（1）法院已限定家长做教育决定的权利，（2）法院无法找出一名负责的成年人（包括根据CA EC §56055条例下的寄养父母或亲属照顾人）来为儿童做出教育决定 ， 或者 （3）指定教育代理也无法确保寄养儿童的教育权利，因为儿童不具有或疑为不具有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资格，法院在听取了任何与之有利益关系的人士的意见之后可以为该儿童做出教育决定。WIC §361(a) 

注意：虽然州法律将那些少年法庭指定的人称为“负责的成年人”，并把那些学区指定的人称为“代理家长”，联邦《残疾人教育法》明确指出少年法庭可以指定一名“代理家长”。 20 USC §1415 (b)(2)(A)(i) 尽管这两种不同措词用法混乱，但是代理家长和负责的成年人有着相同的权利和责任。
谁可被指定为有权行使教育权利的人？

负责的成年人：有利益冲突的人不能被指定为“负责的成年人”。寄养父母仅因为其接受报酬不视为有利益冲突。WIC §§361, 726; EC §56055

代理父母：在可行的情况下， 法律会要求学区指定亲属照看人、寄养父母和法院指定的特别维权人（CASA）。 若无人可行，学校可以自己挑选代理人，只要该人与寄养儿童不存在利益冲突。代理人不得受雇于与教育或照顾该儿童有牵连的机构。GC §§7579.5(i) 和 (j); 34 CFR §300.519(d)(2)
负责的成年人或代理家长的任期有多长？

作为未成年人或被监护儿童的负责的成年人或代理家长的任期可持续至（WIC §§361, 726）：

•该青少年年满18岁。学生满18岁时便可以行使他们自己的教育权利，除非根据州法律该学生被确定为无行为能力者。EC §§49061(a), 56041.5; 34 CFR § 300.520

• 指定另外一名成年人来做出教育决定

• 家长或监护人的教育权利完全恢复，或
• 该青少年的生活安排已按计划固定下来，此时寄养家长、亲属照顾人或大家庭里的非亲属成员有权利代表青少年做出教育决定。WIC §§ 361, 727.3; EC §§ 56028, 56055 

记住：仅在教育权利先前受限定的情况下，做出教育决定的权利才可转给生活安排已按计划固定下来的青少年的照顾人。

特殊教育

以下资讯适用3-21岁之间符合特殊教育资格的儿童和青少年。对0-3岁享用早期介入服务资格的儿童，程序略有不同。 

何谓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是一个满足残障儿童具体学习需要的服务与支持系统。EC § 56031

谁是受益人？

谬误：所有特殊教育学生和其他残障学生一起上特殊教育课或上一所特殊的学校。 

事实：特殊教育服务可以通过适合个别学生的各种个别化教育安置来提供。 并不是所有的安置都有极强的限制性的。若情况适合，特殊教育服务在配有附加支持下的情况下是可以提供给主流课堂的。
根据联邦和加州法律提供的服务有哪些？

公共教育(FAPE): 免费、合适的公共教育指的是由公共资金扶持提供的高度个别化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20 USC §1401(9); 34 CFR §300.17; EC §56000; 5 CCR §3001

相关服务：指任何帮助学生受益于特殊教育计划所必需的服务，比如交通、心理辅导、体能、语言表达能力及职业疗法等等。20 USC §1401(26); 34 CFR §300.34;  EC §56363

最少限制的环境（LRE）: 公共教育必须在最少限制的环境里开展。应最大限度地让残障儿童与健全的同学们在一起接受教育，即使在配备有辅助人员和辅助服务的情况下也不应从正规课堂分离出去，除非正规课堂教育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20 USC §1412(a)(5)(A); EC §56031

特殊教育的适用法律

联邦法律

《残疾人教育法》：在20 USC §§ 1400及其后面有关《残疾人教育法》（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的一些规定，确保了所有残障儿童都能享受到免费、合适的公立教育，该公立教育强调特殊教育以及专门满足特殊需要的相关服务。

儿童筛选（CHILD FIND）： 学区或特殊教育地方计划区(Special Education Local Plan Areas, SELPAs)，有责任积极地和系统地筛选出有特殊需要，有权利享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儿童。20 USC §1412(a)(3); EC §56301(a), 34 CFR §300.111

与《残疾人教育法》对应的联邦法规参见34 CFR 300部分。
第504条: 《1973年联邦康复法》第504条（Sec. 504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可在 29 USC §794, 34 CFR §104.1 及其后面的规定中找到。

第504条适用的学生群体比《残疾人教育法》更为广泛。根据《残疾人教育法》符合资格的所有学生根据第504条也具有获得保护的资格，但是有一些学生仅具有第504条规定的资格。通常符合第504条的学生不具有《残疾人教育法》的规定的资格。

第504条规定的资格：第504条为有严重影响主要日常活动（如学习）的身体或精神障碍的学生提供服务。34 CFR §104.3(j) 可能符合第504条规定的资格的一些身体或精神障碍的例子为哮喘、过敏症、糖尿病、注意缺陷障碍（ADD）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

第504条和《残疾人教育法》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两者都要求学区向残障学生提供公共教育。

《残疾人教育法》要求学区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IEP）。虽然第504条要求制定一个计划，但是该计划不叫个别化教育计划，而不同的学区处理这些计划的方式也不同。 

加州法律与《残疾人教育法》的相似之处：可参见Cal. Ed. Code §§ 56000 及其后面部分；州法规：5 CCR §§3000（State Regulations: 5 CCR §§3000）以及后面部分。 每个学区都将有自己的504政策。

根据《残疾人教育法》可享受特殊教育服务的资格

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 儿童有一个妨碍其教育成绩、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障碍。

• 该障碍属于以下范畴：智力低下、听力障碍、说话或语言障碍、视力障碍、情绪障碍、视听障碍、严重骨科障碍、自闭症、脑外伤、其他健康障碍、特定学习障碍、多重残疾。20 USC §1401(3); 34 CFR §300.7; EC §56026

年龄：符合特殊教育服务资格的学生年龄可在 0 – 22岁之间。EC §56026
早期介入服务：年龄在 0 – 3岁之间的儿童；通过地区中心提供。

学前服务：年龄在3 – 5之间的儿童；通过学区提供。

特殊教育服务：年龄在5-22岁之间的儿童，通过学区提供。

时间表和程序

学生学习小组（SST）：学生学习小组是为正规教育而不是特殊教育服务的，受学区政策而不是联邦或州法律调整。 在个别化教育计划或推介做特殊教育评估之前并不一定要有学生学习小组。 在学校功课跟不上的学生可以被推介到学生学习小组。推介到学生学习小组是确定学生是否需要特殊教育服务的“第一步”。 

个别化教育计划（IEP）： 会议及确定具有接受特殊教育资格的儿童应接受何种服务的文件。它包括召开确定合格资格的会议地点。EC §§56032, 56341
哪些人出席？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由以下人士组成： 一名家长、教育代理或负责的成年人、一名正规教育老师、一名特殊教育老师、一名非教师的教育机构代表、评估人员、当地教育机构或家长自行选择的对该儿童需要有专业技术或知识的其他人士以及（若合适）儿童本人。20 USC §1414(d)(1)(b); 34 CFR §300.344; EC §56341

个别化教育计划程序

推介做确定符合特殊教育服务资格的评估是整个程序的开始（可以由家长、老师或其他提供人推介），但是必须以书面形式以确保评估和会议准时进行。EC §56029; 5 CCR §3021

在收到书面推介后的15个日历日之内必须将“拟定评估计划”递交给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 。20 USC §1401(3), EC §56321(a) 该计划将解释会进行何种类型的评估。通常在未获得书面同意之前不得对儿童进行评估。

以下情况例外：

• 儿童是法院监护的未成年人（在特定情形下）

• 学区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获胜 EC §§ 56321, 56381(f)

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在15个日历日内提出是否同意拟定评估的书面意见。EC §§ 56321(c), 56043(b)

在收到对评估的书面同意后60个日历日（不是校日）之内必须举行决定符合资格的第一次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会议。EC §§ 56344(a), 56043(c)

在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上确定学生根据《残疾人教育法》是否具有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资格。若发现学生具有该资格，那么就会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 文件，开始做计划的准备工作。书面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包括目标、目的、设施、相关服务，必要时还有行为计划 （参见情况说明书上的行为计划部分）以及适用于不小于16岁青少年的过渡性计划。20 USC §1414(d); EC §56345.1; 5 CCR §3042(b); EC §56043(g)(1)

个别化教育计划至少每年接受审核一次 ，也可根据要求增加审核次数。20 USC § 1414(d)(4); EC §§ 56343, 56043

注意：《残疾人教育法》再授权（IDEA Reauthorization ）确实准许15个试点州建立“长期”个别化教育计划，每隔3年审核一次。但 加州并没有被确定为试点州。20 USC §1414 (d)(5)

每隔3年必须做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估，也可根据要求增加评估次数。20 USC §1414(a)(2)(b); 34 CFR §300.536, EC §§56381, 56043(k)

如果亲生父母的教育权利已被限定，负责的成年人（通常为寄养父母）或是法院或学区指定的代理家长可以取代亲生父母在个别化教育计划上签字。（参见情况说明书教育权利部分）。 WIC 361, 726; GC §§7589.5, 7579.6; 20 USC §1415(b)(2)(A)(i); EC § 56055

程序性权利，与学校有异议

若拥有教育权之人士需要时间来考虑或不同意个别化教育计划，他们不应该在在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上签字。他们有权利不同意。任何家长或相当于家长的代理人没有同意的个别化教育计划部分可以成为按正当程序召开的公平听证会的基础。 20 USC §1415; EC §56346
正当程序

若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不同意根据个别化教育计划提供的服务并且认为他们没有提供 公共教育，则可以申请举行按正当程序召开的公平听证会 。EC §56502。该申请应递交给行政听证办公室(OAH)。

如果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申请举行按正当程序召开的公平听证会，青少年一般必须“维持”（即留在）他目前的安置状态直到争议得到解决。20 USC §1415 (j); 34 CFR §300.518; CFR §532; EC §56505(d)

提出申请之后，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可以和学区一起参加调停。在调停期间，学生通常可以留在他原来的学校，律师可以代理任何当事方参加调停。20 USC §1415e; 34 CFR §§300.506, 507(a)(2); EC§56501(b)(1)(2); EC §56503

正当程序的听证会应当在方便家长和儿童的时间和地点召开。34 CFR §300.511(d); EC §56505 (b)

听证会应由一名公正的的听证官员主持。20 USC §1415(f)(3); 34 CFR §300.508; EC §56505(c)

对合规情况的投诉：当家长或教育代理觉得学区违反了他们根据学生的个别化教育计划或特殊教育法律的职责时，他们应向州教育厅递交有关合规情况的投诉。任何人（即不一定是要拥有儿童教育权利之人）都可以对合规情况进行投诉。20 USC §1415(b)(6); 34 CFR §300.660-662; 5 CCR §4650; 5 CCR §4600; EC§56500.2
非公立学校

定义

非公立学校（NPS）: 招收根据个别化教育计划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的私营、非公立、非教派学校。EC §56034

非公立学校安置

学生不得被安置在非公立学校，除非他们按个别化教育计划的要求有资格被安置在非公立学校，或经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同意。EC §48853 (参见教育权利情况说明)

在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和安置学生到非公立学校之前，必须对学生进行特殊教育服务的评估。EC §§56342.1, 56320

• 所进行的评估必须遵循州和联邦法律。

• 除非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表示同意，否则不得对学生进行特殊教育服务评估，某些情况可例外。EC §56321(c)

例外：
• 学区在正当程序听证会上获胜。EC §§56321(c), 56506

•《残疾人教育法》 在对不与父母同住、受州政府监护的未成年人进行首次评估时不要求有父母同意，条件是当地教育机构无法找到其父母、其父母的权利已被终止或者法官已撤销其父母的教育决定权并已指定他人代表儿童行使教育权。20 USC §1414(a)(1)(d)(iii); EC § 56321(d) 

同意首次评估并不是同意安置到非公立学校或同意提供任何其他的特殊教育服务。 EC §56321(e)

最少受限制的环境（LRE）

学生必须被安置在最少受限制的环境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不应将儿童安置在特殊教育班级或非公立学校，除非其残障程度严重到其无法在辅助服务和行为的支持下接受正规的课堂教育。EC §§ 56031, 56157(a)

寄养儿童 (LRE)：学区、特殊教育地方计划区或县教育办公室应先考虑通过公立教育计划进行安置和提供服务 – 无论儿童是被安置在亲属、寄养父母、团体家庭或有执照的儿童机构。只有在学区或特殊教育地方计划区没有可以满足儿童需要的公立计划时，有特殊需要的寄养青少年方可被安置在非公立学校。EC §56157(a)

安置在团体家庭或有执照的儿童机构（LCI）的儿童：团体家庭或有执照的儿童机构不得把在与有执照的儿童机构有关的机构拥有或经营的非公立学校上学作为安置的条件。EC §56366.9

有执照的儿童机构或非公立、非教派学校或机构不得以安置作为条件要求将儿童的教育授权（定义见第48859节）指定为该机构、学校或代理机构。EC §48854

当儿童被安置在附有非公立学校的有执照儿童机构里时，儿童不得在该附属学校上学，除非特殊教育地方计划区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确定该社区没有合适的公立计划 （比如RSP、 Special Day class等等）且该附属学校的计划是合适的并可执行儿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2 CCR §60510(b)(2) 

议会法案1858

议会法案1858 在2004年通过。议会法案 1858 要求 非公立学校提供：

• 与非公立学校所在地学区使用的相同教材。EC §56366.10(b)

• 大学升学准备课程。EC §56366.10(b)(2)

• 诸如艺术、运动、音乐和学术俱乐部之类的课外活动。EC §56366.10(b)(3)

• 求职准备工作和职业训练。EC §56366.10(b)(4)

• 辅助性协助，包括学业辅导、心理咨询以及求职和大学升学辅导。EC §56366.10(b)(5)

• 学术教育和支持服务的教职员工，目标是将学生融入最少受限制的环境。EC §56366.10(c) 
AB 3632

什么是AB 3632 (AB 2726) 服务以及它们是怎样提供服务的？ 

AB 3632 （又称AB 2726）服务是作为青少年个别化教育计划（IEP）组成部分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目的是确保青少年能受益于教育。 AB 3632 服务属于“相关”服务 （参见特殊教育情况说明书）。GC §7572 常见服务类型包括：个别、团体或家庭心理治疗、日间治疗服务、住宿性安置。

谁提供AB 3632 服务？ 心理健康服务通过县心理健康部（DMH）提供。GC §§7572, 7576

接受心理健康或AB 3632服务应当符合的资格

青少年接受AB 3632心理健康服务必须要满足两个符合资格要求：

• 青少年必须具有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资格。GC §7576

• 青少年必须需要心理健康服务才能获益于他的特殊教育计划。GC §7572

注意：要接受AB 3632 服务，学生不必是因符合《残疾人教育法》中“情绪障碍”范畴而有资格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他仅需符合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若干条件之一即可。

然而，为了接受住宿性AB 3632服务，他若要具有接受特殊教育的资格必须是因为他具有“情绪障碍”。此外，要接受住宿性安置，儿童必须是需要有24小时的治疗计划才能受益于他的教育计划。2 CCR §60100

获得AB 3632 服务：

推介过程和时间表
谁可以做出推介？

为了得到AB 3632心理健康服务，学校必须推介到县心理健康部（DMH）。2 CCR § 60040 学校通常在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开会并确定这样的推介是恰当之后做出推介。然而，学校的心理专家在不召开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会议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推介。

县心理健康部 收到推介后必须向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提供一份评估计划（参见情况说明书教育权利部分）。2 CCR §60045(b) 

在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书面同意评估之后县心理健康部方可进行AB 3632服务评估。 2 CCR §60045

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可以要求学校心理专家在不召开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的情况下向县心理健康部做出推介。如果学校拒绝，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可以要求在他或她提出要求后的30天之内举行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这些要求应该是书面形式的。EC §56343.5

在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上可以要求县心理健康部做出AB 3632 评估，这个要求应该以书面形式记录在

个别化教育计划，无论小组同意与否。2 CCR §60040

一般而言，学区必须先尽可能通过“适当的辅导和指导服务、心理服务、家长辅导与训练、社工服务或行为干预”来满足儿童的心理健康需要。GC §7576(b)(5)

例外：学校辅导、家长辅导或训练、社工服务和行为干预明显不适合并且没有效果 。在这些情况下，学校心理专家必须在推介给 县心理健康部时简单地附上一份说明，解释学生明显需要更多服务的理由。2 CCR §60040(b)(4); GC §7576(b)(5)

在学校提出要求之后，县心理健康部有多少时间来完成评估？

在县心理健康部收到签字的评估计划后50天之内必须完成评估及召开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来讨论该评估。2 CCR §60045(e)
功能性行为评估 (FBA)

与行为干预计划  (BIP)

定义

功能性行为评估（FBA)或功能分析评估（FAA）：

功能分析评估分析是针对学生不适应行为的评估。 评估必须包括对学生的广泛观察和对学生环境和以往历史的深度分析。目标是确定引发适应不良行为的因素以及学会如何通过积极的干预策略来最好地控制行为。在进行功能分析评估之前，学区必须获得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的同意。（参见情况说明教育权利部分） 

谁来进行功能分析评估？

州法律要求功能分析评估必须“由接受过正规行为分析训练且强调积极行为干预的人士进行或在其监督下进行”。5 CCR §3052(b)

行为干预计划（BIP)）

指的是当一个人表现出的严重行为问题极大地干扰了该人个别化教育计划（IEP）的目标贯彻时制定的书面计划。5 CCR §3001(f)

积极干预

干预性质应为积极性的。行为干预不包括导致痛苦或创伤的步骤。行为干预尊重个人尊严和个人隐私。此类干预应保证个人的人身自由、社会互动和个人选择。5 CCR §3001(d); 5 CCR §3052 (d)
功能性行为评估与行为干预计划程序

学区何时必须进行功能性行为评估 和制定行为干预计划？ 

• 当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发现学生的个别化教育计划阐明的指导的或行为的方法已经无效时 [5 CCR § 3052(b)]和/或

• 学生表现出的严重行为问题极大地干扰学生个别化教育计划目标的实现。5 CCR §3001(f)

•个别化教育计划确定违反“学生行为准则”（即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是根据20 USC §1415(k)(1)(e)和 (f)定义的儿童残障的一种症状。 

• 当学生因：（1）持有武器；（2）持有或使用非法毒品；（3）造成严重人体伤害而被取消其目前的安置，无论这种行为是否是儿童残障的症状，取消是适当的，因为这样这种行为可以不再发生。20 USC §1415(k)(1)(d)(ii)

• 当儿童的安置被取消超过10个校日（即停学或开除）且其行为被确定为与他或她的残障无关。20 USC §1415(k)(1)(d)(ii)

如果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确定违反学生举止准则的行为是儿童残障的一种症状，并且儿童已有 行为干预计划，该小组必须审核行为干预计划，必要时加以修改以解决该行为问题。20 USC §1415(k)(1)(f)(ii)

功能分析评估应该包括什么？

加州法律要求进行功能性行为评估或行为干预计划的人士从三个来源收集信息：

• 直接观察

• 与重要的关联人士面谈

• 审阅诸如其他评估和个人档案等可获得的资料。5 CCR §3052
这些来源或观察必须包括：

• 针对目标行为的系统性观察，以便确定其频率、时间长度和强烈程度；

• 针对可以引发该行为的事件的分析以及对该行为后果的分析；

• 对发生该行为的环境所做的生态分析；

• 对可能影响到该行为的医疗和健康因素档案的审阅；以及

• 对该行为历史的审阅，包括对先前应用的行为干预的有效性的审阅。 

如果出现“行为紧急状况”会怎样？

行为紧急状况指的是“出现了：（1）先前没有观察到也没有为之指定过行为计划或（2）先前为之设计的行为干预没有收到效果的严重行为问题”。5 CCR §3001(c)

紧急干预仅可用来控制无法预测的自发行为，这些行为可以对他人造成明显的和即时的严重伤害，并且是微弱限制性的应对手段无法防止的。5 CCR §3052(h)(i)。紧急干预可以不包括（1）加锁隔离（经州法律特许的加锁房间除外）；（2）使用可能会同时固定四肢的器具、材料或物件（例外情况：经过相应训练的人员可用俯伏遏制作为紧急干预 ），以及（3）使用超出情况所需的强迫力量。

任何时候使用紧急干预，学区必须：（1）通知家长（若适用，和住宿照顾人）；（2）转交一份行为紧急情况报告到学生的档案处和指定的行政管理员；（3）在两天之内安排一次个别化教育计划会议来决定功能分析评估的必要性和决定制定临时行为干预计划的必要性。 5 CCR §3052 (h) (i)

参联邦法律 “功能性行为评估(FBA)”；参见州法律 “功能分析评估(FAA)”。

还可参见Cal. Ed Code §48915.5。
学校纪律

简介：学校纪律

如果学生目前正在接受特殊教育计划或可能具有特殊教育服务的资格， 请参见题为“特殊教育纪律”的情况说明8，因为更多的程序保障有可能适用。

停学和开除是两种学校纪律。两者均由加州教育法典第48900条（ 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48900）以及后面若干条规定调节。

无论是停学还是开除，学区都必须要有让学生停学或建议开除学生的理由。停学或开除的理由必须含有两个要素：存在受教育法典禁止的行为和与学校有关联的行为。EC §48900(r)

禁止的行为：EC §§ 48900, 48900.2 – .4 和7 列举了具体的受禁止的行为。学生可以因许多行为被停学或建议开除，但是他们不能因迟到或旷课而被停学或开除。

与学校存在关联的行为

该行为必须与学校的活动有关联。学生可以因在校园时、去上学、放学离校时、午餐时间、去参加学校主办的活动时或从学校主办的活动返回时所发生的行为而被停学或开除。EC §48900(r)

有关学校纪律，残障学生有不同的权利。如果您正在帮助的学生正在接受或应该接受特殊教育，请参见情况说明书学校纪律和特殊教育部分。 EC §48915.5

停学

停学指的是暂时离开学校。

停学程序

停学之前应有一次非正式的会谈。EC §48911 (b)

在会谈时学生必须被告知此次处分的原因及给予机会为自己辩解和提供证据。EC §48911(b)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不进行面谈就勒令学生停学。EC §48911(c)

如果没有进行面谈就勒令学生停学，必须通知家长和学生，告知他们有权利要求面谈。面谈必须在两个校日之内举行，除非学生放弃参加的权利。EC §48911(c)

在勒令停学时，学校必须尽到合理努力通过打电话或派人去联络学生家长。此外还必须书面通知家长停学之事。EC §48911(d)

虽然学校可以要求家长在学生重返学校之前参加有关学生行为的面谈会，但是如果家长没有出席，不得因此惩罚学生，并且学校也不得延缓学生的返校。EC §48911(f)

停学的限制

学生停学通常不得超过连续5个校日或总数20个校日。EC §§48911(a), 48903(a)

例外

如果学生被建议开除，学校和学生家长开会并确定该生仍有威胁或危险性，可在开除未决期间勒令学生停学，即使这会超过连续5个校日或全年总数20个校日。 EC §48911(g)

如果学生在新学校入学或转学到新学校，在该学年里他或她可以停学最多达30天。EC §48903(a)

学校只有在试过其他惩处学生的方法之后才可以施以停学处罚。例外：如果学生违反了 EC §48900(a), (b), (c), (d) 或 (e)，或者如果学校发现学生在校造成对其他学生、物业财产的造成威胁或威胁教学进程，学校可以在学生初犯时即勒令其停学而不用先使用其他处罚方法。EC §48900.5
开除

开除处分禁止学生一年不得在学区任何学校里上学。学校可以建议开除学生，但是只有主管学校董事会才能发出开除通知。

开除程序

被建议开除的学生享有正当程序权利。这些权利包括：

• 开除学生之前学区必须举行听证会。学区主管董事会可以举行听证会，或者学区可以任命一个行政小组或听证官来举行听证会。EC §§48918(a), 48918(d)

• 听证会必须在学校建议开除学生后的30个校日之内举行，除非学生要求延迟听证会。EC §48918(a)

• 在召开听证会10个日历日之前,学生必须收到书面听证会通知。通知书必须包括听证会的时间、地点以及有关建议开除理由的具体事实陈述。EC §48918(b)

• 学生有权携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加听证会。EC §48918(b)(5) 

• 在听证会上，学生可以带她自己的证人和/或请求学区提供出庭证人。学生有权利向证人提问并出示证据。

• 主管董事会通常不能仅根据道听途说做出开除学生的决定。EC §48918(f)

必要调查

在大多数案例里，学区要开除学生必须做以下几点：

• 满足所有程序和时间上的要求以尊重学生的正当程序权利。

• 证明存在开除的理由。[理由包括一项EC禁止的行为和与学校有关联的行为；参见上述规定]。

• 证明其他纠正方法不可行或不能促成正当行为的产生，或由于该行为本身性质，学生在校将继续威胁学生本人及他人的人身安全。EC §48915(b)
零容忍违纪 

在一些案例里不需要 EC §48915(b)里的次级调查。在这些情况里，如果学区确定学生有以下行为之一 以及 与学校有关联的行为，主管董事会必须开除学生。 EC §48915(c)

• 持有、贩卖或装备武器

•威胁性地挥舞刀具

• 贩卖管制药品

• 进行或企图进行性侵犯

暂停开除

当主管董事会为开除学生做了必要的调查之后，董事会可以决定暂停执行开除，时间最长可达一年。董事会还可以把学生分派到专为学生康复设计的教育计划里。EC § 48917(a) 在这段时期，学生处于暂缓察看阶段。EC §48917(c)

如果学生犯有任何EC禁止的行为，或如果学生违反任何学区规章制度，董事会可以取消暂停开除。EC §48917(d)

开除时限

开除期间的教育计划

学区必须为开除的学生提供教育计划。这点必须在董事会开除学生时定下来。EC §48916.1

重新入学日期

对于非零容忍违纪，开除时间最长不超过学生被开除的那个学期之后的学期的最后一天。重新入学日期必须在学生被开除的时候确定。EC §48916(a) 

对于零容忍违纪[前面所列]，开除时限将为开除日起算的一年。然而，主管董事会可以按不同案例不同处理来决定设立一个较早的重新入学日期。EC §48916(a)

复原计划

在开除之时，主管董事会必须为学生开除期间推荐一个复原计划。该计划可以包括为改进学业成绩的建议、课业辅导、特别教育评估、职业训练、咨询、就业或社区服务。EC §48916(c)

重新入学

在开除时限结束时，学生可以向主管董事会申请重新入学。董事会必须让学生重新入学，除非他们发现：

• 学生没有完成其复原计划，或者 

• 学生继续对校园安全、其他学生或学区员工构成威胁。EC §48916(c)

申诉

学生有权利对董事会的决定进行申诉。学生可以在30天内向县教育委员会提出申诉。EC §48919。县教育委员会的决定为最终决定。EC §48924

上诉理由仅限于以下问题：

• 主管董事会的行为是否在其管辖范围之内或超出了其管辖范围；

• 在主管董事会做出决定之前必须有公正的听证会； 

• 在听证会上是否带有偏见地滥用处理权；

• 是否有密切关联的和实质性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无法通过合理努力出示或在听证会上遭到不当排斥。EC §48922 

特殊教育纪律

简介：特殊教育纪律

加州特殊教育纪律法通过Cal. Ed Code §48915.5与《残疾人教育促进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IDEIA）相结合。
只要惩处的方法不会构成安置变化，残障学生和非残障学生可以以同样方式惩处。“安置”指的是残障学生接受其个别化教育计划所列服务的方式和地点（参见情况说明书特殊教育部分）。

即使残障学生符合开除或停学的法律标准，其仍然有权利在每学年超过10天的停学或开除时间里接受免费、合适的公立教育（FAPE）。34 CFR §300.530(b)(2); 34 CFR §300.530

如果学校知道儿童有可能残障，该尚未确定符合特殊教育服务资格的学生有资格接受给予残障儿童的保护，除非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拒绝允许评估或拒绝提供服务。20 USC §1415(k)(5)。参见情况说明书教育权利部分。

安置变化 – 如果惩处构成安置变化则需有症状确定会议，学区必须在决定惩处青少年后的10天之内召开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会议来确定儿童行为是否是其残障的一种症状。34 CFR §300.530(e)

哪些学校的惩处构成安置变化？

一些停学处分  =安置变化

如果学生被停学超过连续10个校日，停学处分则构成安置变化。20 USC §1415(k)(1); 34 CFR §300.536

停学模式
如果学生在一年里因不同事件被停学超过10个校日，且这些停学处分构成了一种停学模式，那么停学处分就构成了安置变化。考虑一下每次停学的时间长度、学生被停学的总时间以及各个停学间隔的密度，停学模式便可见。34 CFR §300.536

所有开除处分 = 安置变化 

除非学区遵循以下所述程序，否则不得开除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

症状确定

在症状确定会议上，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将确定学生的不当行为是否是其残障的一种症状。小组将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 所指的行为是否由学生的残障引起的或和学生的残障有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联系，或者
• 所指的行为是否是学区没有执行学生个别化教育计划的直接后果。20 USC § 1415 (k)(1)(e)(i); 34 CFR § 300.530(e)

申诉

任何有关症状确定的申诉应当促进正当程序听证会的举行。听证会应在要求举行听证会之后的20天内举行。20 USC §1415(k)(4)(b); 34 CFR §300.532(c)

在症状确定会议之后

如果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确定学生的行为是其残障的一种症状，那么学生将回复其被开除前的安置状态，除非家长或掌管教育权利之人士同意安置的变化，或该学生构成零容忍违纪。 

零容忍违纪是指：
• 在校或在校活动时持有武器； 

• 在校或在校活动时持有、使用或贩卖非法毒品；

• 在校或在校活动时造成他人严重人身伤害。20 USC §1415 (k)(1)(g); 34 CFR §300.530(g)

如果学生返回学校，那么学区应进行功能性行为评估并执行行为干预计划，除非在症状确定之前已经进行和制定过功能性行为评估 和 行为干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如有必要，应修改行为干预计划。 20 USC §1415(k)(1)(f); 34 CFR §300.530(f) 参见情况说明书功能性行为评估(FBA) 或行为干预计划(BIP)部分。

如果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确定该行为不是学生残障的一种症状，或学生构成零容忍违纪 [前面所列]，那么学生可以受到与非残障学生一样的处罚并被安置在临时替换教育环境（IAES）。然而，依然必须向学生提供公共教育。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可以转到临时替换教育环境， 最多不超过45个校日，如果：

• 个别化教育计划小组确定该行为不是学生残障的一种症状，或者 

• 学生构成零容忍违纪 [参见以上阐述]。

20 USC §1415(k)(1)(G); 34 CFR §§300.530(g), 300.531

* * * * *

加利福尼亚州寄养青少年工作组是20个机构的联盟，致力于提高寄养青少年的教育成效。欲知详情，请联络洛杉矶儿童法律中心的Sarah Vesecky，电话号码是323.980.1700，电子邮件： veseckys@clcla.org 或凯西家庭计划（Casey Family Programs）的Erin Saberi ，电话号码是 916.952.5080 ，电子邮件：esaberi@casey.org。

本《情况说明书》引用了《2004年残疾人教育促进法》（2005年7月1日生效）
的若干规定。

《情况说明书》制作于2005年4月。

于2006年11月更新。

本册子由Sarah Vesecky,、Sara Woodward和Amy Levine撰写于2005年4月。由Sarah Vesecky，Amy Levine和Jennifer Troia修改于2006年11月。本册子的制作承蒙凯西家庭计划（Casey Family Programs）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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